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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广市建局〔2016〕210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

委托管理的通知

各区市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，广安经开区、枣山园区、协兴园

区规划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严格执行建设部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

第 141 号令）和《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

（川建办发〔2015〕515 号）中质量检测业务由工程项目建设单

位委托的规定，改变当前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主要由施工单位

委托，导致虚假报告时有发生的现状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

工程质量检测委托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从 2016年 6月 1日起，全市新开工的房屋建筑和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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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检测业务，应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。委

托单位不是建设单位的质量检测报告不得作为竣工验收资料。

二、建设单位应选择资质符合要求的检测机构，优先选用信

誉度高的检测机构，不得将质量检测业务委托给无相应资质的检

测机构；应与选取的检测机构签订书面的质量检测委托合同，在

合同中明确取样送检单位；在编制建设工程概算时，应单列工程

质量检测费用，不得将其挪作他用；应直接向检测机构支付检测

费用，不得由施工单位代为支付。

三、检测机构应按照本通知要求与建设单位签订书面合同，

依据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，科学、公正、及时地开展质量检

测工作，并向建设单位出具检测报告。

四、取样送检单位应配备与质量检测相适应的试验员、仪器

设备设施及相关标准规范，并按照标准规范、施工组织设计或施

工方案制定质量检测计划，经监理和建设单位审核批准后，根据

施工进度组织实施。应做好质量检测试样的取（制）样、封样和

送样等工作。

五、施工单位若不是建设单位在合同中明确的取样送检单位

的，应为取样送检单位在施工现场开展有关工作提供条件。

六、监理单位应做好检测机构资质核查、取样和送检的见证

等工作。发现建设单位不按照本通知要求委托质量检测的，应及

时报告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机构。

七、质量监督机构应将检测委托、现场取（制）样、见证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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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检等工作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，并在检测合同备案时核查检

测合同签订情况。发现建设单位存在不按照本通知要求委托质量

检测的，应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予以通报批评并记入

企业不良记录。

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6年 5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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